國立東華大學申請大型計畫案協助人員 (流程)

[bookmark: _Hlk184280062]【步驟一】 補助期間以徵件計畫公告日期至計畫案申請書送出期間為止，並於計畫案送出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。（簽案範本見第2頁，須附計畫徵件公告資料、送件資料(含送出公文或證明)及申請表檔案）
例如：計畫公告日期為8月1日，徵件截止日期為11月4日，擬申請9/1-10/31經費補助，須於12/4前送出簽案，並於10/31(含)以後送出計畫申請書。
【步驟二】 簽案奉核後請將申請表正本送研發處產學組，由產學組填寫補助期間及核定總金額，並由主管核章後送回申請單位辦理核銷。
補助經費於計畫案申請書完成送出程序後一次核給。例如計畫徵件截止日期為11月4日，於10/31送出計畫申請書，請於10/31-12/4期間填申請單及檢附相關資料e-mail至rd503@ndhu.edu.tw辦理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　　法　　規　　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國立東華大學申請大型計畫案協助人員經費補助準則
第1條 國立東華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師申請單一年度計畫金額達500萬元以上經費之大型計畫案，特訂定本準則。
第2條 本校提供校院每件申請案計畫書撰寫人員之經費補助，每案每月補助16,000元，至多以3個月為限。人事費用之申請，補助人員至多兩名，每名每月8,000元。
前項補助計畫書撰寫人員為未兼行政職(含任務編組)之專任教師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、專任研究人員、編制外專任研究人員、職員、校務基金人員、計畫專任人員或兼任助理。
第3條 各部會機關公開徵求計畫案公告後，須由校長、副校長或院長擔任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，並填妥附件申請表以電子公文簽會研究發展處、主計室及人事室申請補助。
第4條 [bookmark: _GoBack]補助經費於計畫案申請書完成送出程序後一次核給，補助期間以徵件計畫公告日期至計畫案申請書送出期間為止，並於計畫案送出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。
第5條 本準則所提供之經費由校務基金統籌支應。
第6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---以下空白---

簽    於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 ○○○○學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案範本


主旨：為協助本院申請大型計畫案之助理人員補助費用，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
1、 依「國立東華大學申請大型計畫案協助人員經費補助準則」辦理。
2、 本案為申請○○(機構名稱)之「○○○計畫案」(如附件計畫徵求公告)，申請截止日為  年  月  日。
3、 本次申請人事費(職稱/姓名 ○ 名)(或業務費     元)，補助期間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

擬辦：
1、 計畫申請案送出後請檢具本簽案影本併「申請大型計畫案協助人員經費補助申請表」送研發處申請經費支用。
2、 上述費用報銷請依本校會計相關規定辦理。

會辦單位: 研發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
一層決行

國立東華大學申請大型計畫案協助人員經費補助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單位
	

	計畫主持人
	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

	共同主持人
(院系/姓名/職稱)
	1.
2.

	徵求計畫機關
	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申請截止日
	

	申請補助項目及經費預算
	業務費
	          元

	
	人事費
	1.         元/月，補助  個月
2.         元/月，補助  個月
合計           元

	
	申請補助總額
	           元
(每案每月補助16,000元，至多以3個月為限。若申請人事費用，補助人員至多兩名，每名每月8,000元)

	補助人事費人員
(院系/姓名/職稱)
	1.
2.

	檢附文件
	1.校內簽准公文(含計畫徵求公告文件)
2.函送計畫申請案之公文影本(含計畫預算表)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由研發處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受理日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計畫申請金額是否超過500萬元以上：是   否

	補助期間
	核定補助總金額

	
	



   研發處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